賄選風又起　法部力挽狂瀾？
瞿海源
　　有國民黨籍議長因賄選被判刑後，不但當事人以拒絕為國民黨省長候選人助選要脅，國民黨高層乃百般慰問。年中雷厲風行查辦賄選案，至今卻尚未有任何賄選者坐牢，日前法務部長在南部聲稱這次要賄選劃下終止符，在前案都未有結果的狀況下，真不知馬英九的信心何來，難道也逃不過為國民黨漂白助選？今年省市長及議員選舉關係國民黨政權之維繫乃空前重大，各式各樣的賄選買票並未見消減，顯然法律懲罰賄選的效果相當地小。
　　連日來，先後在臺北、臺中、新竹、苗栗、南投都已有多起疑似賄選的案件發生，更已有多人被收押，其中甚至有縣府秘書和競選總部召集人。然而，各種賄選的花招已經在全台各地漫天舖地展開。由於今年大家都非常看重省市長的選舉，對省市議員選舉的忽略使得許多省市議員候選人竟仍依傳統惡習明目張膽進行賄選。國民黨省市長候選人看起來又都高高在上，不弄髒自己的手，但卻又和議員候選人有著聯手而微妙的關係，這也使得今年的賄選更形惡化而難以處理。
　　雖然在制度上，新修訂的選罷法規定了判定賄選可做當選無效之依據，但似仍難有嚇阻作用。因為萬一真的被判賄選，牢都坐了，當選有效與否已是小事。眼看省市議員公然送禮、辦桌、造册準備送錢，更有系統性地由黨部發出文宣夾帶三千元，檢調單位還有很難有效處理。
　　以楊祖珺到法務部告發臺北市長候選人黃大洲與國民黨北市主委曹友萍的案子而言，一方面可以看到發錢給所謂助選義工的事實，在另一方面讓人也看到該黨組織廢弛的悲哀景象，居然發錢給失聯黨員，還送到反對黨候選人手上。就這個糗事而論，假如是義工，大家都知道義工之所以為義工就是不拿錢而義務熱心工作。拿了錢把票投給送錢的人就是賄選。甚至法務部長都堅持只要拿錢就犯法，可是國民黨市黨部硬是不信邪，認為送錢給黨籍選民没關係。即使，在不見得有效的法律處置下，這類案件可能又是不了了之，但在基本的道德要求上，拿錢去補貼黨員，而目的是在爭取選票，再怎麼說也是不對的，更何況單單這一種經費就有一億七千多萬（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應該去請李登輝總統問問李登輝主席黃大洲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競選？黃大洲極大幅的人頭廣告可以做多少衣服？錢從那裡來？）。然而國民黨的買票邏輯就是這樣，國民黨的權勢也就靠這種幾乎是制度性的買票在維繫。
　　在全台各地很普遍的一種賄選方式就是請吃選舉飯，或是大規模辦桌。明明是候選人出大錢請客，但辦得都有一點技巧，真要查起案來，都會有人頂替名字，或叫人查不清楚是誰主辦的。臺中大肚的案子就是，有吃飯，有送禮，被查到後，相關人士都否認有關。也有明明由樁脚通知吃酒席，到場時每人要繳少量的錢，譬如一百元，而且聲稱不是候選人主辦。繳一百元吃三百元的菜，還有禮品可拿，確確實實是賄選，但是檢調人員大約都不會去處理這類案子。可是，這是很流行的賄選招數，這個招數破不了，賄選就很難被劃下終止符。
　　今年選舉在賄選情事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那就是省市長和省市議員的搭配。省市長要靠省市議員候選人烘抬，省市議員也可拿省市長候選人做擋箭牌，最後筆筆賄選的帳就很難算了。這些天來宋楚瑜一再撇清，卻總是有消息說在查到乃至收押的賄選嫌犯家中搜查到宋楚瑜的傳單。更有候選人在樁脚抄錄的選舉人名册上寫上宋楚瑜後援會的字樣。這樣尷尬的狀況，至少顯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有不少國民黨籍的省市議員候選人確實有賄選的動機和動作，這一點由宋楚瑜急著撇清就可以得到證實。因為宋楚瑜競選總部總是說案子和宋楚瑜無關，並不否認那些是賄選。宋楚瑜在各縣市的助選大將又多因賄選案被起訴的縣市議長，假如宋楚瑜真的當選了，這種選舉債，他怎麼去還？再加上買票當選的省議員若没出事，則當然成了宋楚瑜的輔選功臣，這個債宋楚瑜能不認帳嗎？
　　賄選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殘害者，臺灣的賄選惡習深重，法務部看起來很有意扼止賄選，但縣市議員議長賄選案的法律制裁效果至今並未彰顯。面對省市首長與議員這樣重大的選舉，賄選風潮已經開始湧到，其間牽扯到省市長及省市議員聯手的複雜情況，比起以往賄選的惡劣狀況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務部能否力挽狂瀾，似乎令人難以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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